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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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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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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2

58

761

18113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304.107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17日

第2016122期 投注总额：70377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3 7 1 6 4 2 马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84期 投注总额：494020元

03 07 08 12 14

奖池累计13.4064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10月1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52

3334

奖金

0元

3331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284期

浙江销售2623810元，返奖额1494566元。刮刮乐“一刮
千金”上市促销活动开始，详情见浙江福彩网。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1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49964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448元

浙江中奖注数

1159

0

1646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4 3

福彩七乐彩
第2016122期 投注总额：824830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5注

143注

438注

6863注

10280注

89491注

奖金

0元/注

61213元/注

4280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417.672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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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016 年 7 月 7 日第 11 版刊登的湖州市社会福利院弃婴公告一则有误，
“2011年4月6日出生（估）”，应更正为“2011年4月3日出生（估）”。特此更正。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10月19日

更正公告

杭州永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5）杭仲字第
582号申请人杭州市地下空间建设发展中心与你方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并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5）杭仲裁字第582号裁决书。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六楼，电话
0571－88384235）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10月19日

仲
裁
公
告

（2016）浙0102民初2303号
杭州西利美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成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3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61号

杭州鑫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文
秀、林智创诉被告杭州鑫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杭州鑫泰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2民初22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22号

嘉兴市宁杰贸易有限公司、颜宁健、吴幼丹、嘉兴
市宇鹏物资有限公司、谢良辉、嘉兴市日祥贸易有限公
司、陈小杰、嘉兴市宁立贸易有限公司、缪思科、黄庆
琪、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励宁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求业钢铁
有限公司、张诗团、王慎兰、上海宁立物资有限公司、黄
杰：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566号

吴禹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新意达图文有限公司
诉被告吴禹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565号

吴禹华、吴朝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新意达图文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禹华、吴朝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97号

郑洪顺、杭州市西湖区春归综合商店：原告郭之瑞
诉被告郑洪顺、杭州市西湖区春归综合商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
告一归还本金8333.33元，并支付利息、罚息1433.33元
（按照年利率24%，自2016年1月16日起暂计至2016
年9月30日，共计258天，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本息之
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为主张债权支出的
律师费1200元；3、被告二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以上合计
10966.66元。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变更
审判庭组织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701号

陈跃：本院受理原告庄卫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5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749号

董青、张国新、浙江金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对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龙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3749号民事判决书。
一、董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2026536.3元，支付利息、罚息、复利53897.43元（计
算至2016年3月11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未还
本金为基数和借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相关
规定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二、原告有权以
董青、张国新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美树公
寓10幢1单元3201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债务；三、张
国新、浙江金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董青的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374号

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张永彪：本院受理原告赵
建鸣诉被告杭州中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三峰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坤弘实业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
区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张永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通知书、证据材
料、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141号

金云方：本院受理原告黄建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
初5141号民事判决书。金云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黄建珍借款1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145号

郑万荣：本院受理原告高怀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
初5145号民事判决书。郑万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高怀斌借款4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197号

黄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黄小军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1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23号

林姿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林姿钦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1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24号

陈绍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绍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
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院二楼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28号

陈美琴、包细陈：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美琴、包细陈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
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7年1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二
楼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053号

杭州万众木材有限公司、程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余杭区日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60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013号

刘根宜：本院受理原告周永生诉被告刘根宜、阮鸣
峰、阮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13日上午9时
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757号

陶天俊：本院受理原告郎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月23日09时00分在本院3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624号之一

朱仁兴:本院受理涂红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
初56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791号

温作华：本院受理原告章爱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
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第十
四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60号

叶晓钧：本院对原告胡敏诉被告叶晓钧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1民初51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晓
钧归还原告胡敏借款人民币58000元，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743号

张永干、陈孝英：本院受理原告沈建群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张
永干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并按每月2800元
支付利息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8
月4日为65630元），合计265630元；2、判令被告陈孝英
对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
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7年2月15日9时00分，在
杭州市富阳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242号

杭州天缘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瑞丰
医药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天缘药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境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6日9时在本院
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114号

魏小法：本院对原告富阳市恒田节能建材有限公
司诉被告魏小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一审
判决：被告魏小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
富阳市恒田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25990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711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660号

衢州市泰利加尔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
阳东利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1民初16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衢州市泰利加
尔纸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富阳东利纸业有限公司货款
6418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衢
州市泰利加尔纸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富阳东利纸业有限
公司以6418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85%计算自2016年
3月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830号

俞晓峰、俞晓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俞晓峰、俞晓清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相关开庭材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2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16
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824号

袁银君、费燕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袁银君、费燕儿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相关开庭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2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16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980号

徐耀庚、白兰花：本院对原告姚继根诉被告徐耀
庚、白兰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
被告徐耀庚、白兰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

告姚继根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81440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398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124号

何小荣：本院对原告叶群诉被告何小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被告何小荣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叶群归还借款人民币2992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71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679号

徐金水、杭州宏大建材有限公司、杭州中拓实业有
限公司、徐林生、程玉琴、洪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
浙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徐金水、杭州宏大建材
有限公司、杭州中拓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佑昌齿轮制造
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佑昌齿轮有限公司、徐林生、程玉
琴、赵建春、刘夏平、洪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保全裁定及清单、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月16日
14：3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960号

傅肃平、刘惠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建书诉被告傅肃
平、刘惠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11 民初 396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傅肃平、刘惠珍归还原告
张建书借款人民币67037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二、被告傅肃平、刘惠珍支付原告张建书以
67037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自2016年5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4元，
由被告傅肃平、刘惠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086号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扬：本院受理原告罗洋与被
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11民初20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古
今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罗洋借款 6550000 元及利息 172273.97 元，合计
6722273.97元。二、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罗洋以本金6550000元
为基数的自2015年7月3日起至2016年3月14日止的
逾期付款违约金1113500元。三、被告古今集团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罗洋以
本金6550000元为基数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3
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
算）。四、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罗洋因本案诉讼花费的律师代理
费50000元。五、被告李扬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六驳回原告罗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0944元，由原告
罗洋负担4730元，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扬负担
66214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666号

李扬：本院受理原告陈春林诉被告古今集团有限
公司、桐庐桐郡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作为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而没
有参加诉讼，且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提交
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1月6日9时在桐庐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96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平诉被告钟幼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4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139号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浙富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光明、钟幼平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返还原告
借款60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1.65%自2016年7月21
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20日止的利息，支付按月利率
2%自2016年8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2、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18000元；3、原告对被告抵
押的财产依法处置后的价款在上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29日下午2点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140号

钟幼平、张光明、李燕香、张杨捷、杭州景棋健康文
化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光明、钟幼平、李燕香、
张杨捷、杭州景棋健康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钟幼平、张光明
返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1.4%自2016
年7月21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20日止的利息，支付
按月利率1.82%自2016年8月21日起计算至2016年8
月29日止的利息，支付自2016年8月30日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2、被告李燕香、张杨
捷、杭州景棋健康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12月29日下午2点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141号

张光明、钟幼平、张杨捷：本院受理原告王洪义诉
被告张光明、钟幼平、张杨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钟幼平、张光明返还原告借款
100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2%自2016年3月11日起计
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张杨捷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12月29日下午3点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253号

徐彩萍：本院受理原告叶海燕诉被告徐彩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原告叶海燕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所欠借款人民币57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41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余霞诉被告钟幼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钟幼平
立即归还借款 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4000 元（利息
2016年5月1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6年9月19
日止，后续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履行借款完毕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42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余霞诉被告钟幼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钟幼平
立即归还借款 120000 元并支付利息 30000 元（利息
2015年9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6年9月19日
止，后续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履行借款完毕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